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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共青团和政县委部门预算说明



1．主要职能。

（1）、领导全县共青团、少先队工作，对全县青年团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

（2）、参与制定全县青少年事业发展规划和青少年工作方针、政策，对各级团校、青少年活动阵地、青

少年服务机构的建设等事务进行规划和管理，组织、指导各级团组织发展团属企事业；

（3）、参与有关全县青少年事务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协助县委、县政府处理、协调与青少年利

益相关的事务。

（4）、调查青少年思想动态和青年工作状况，研究青少年运动、青少年工作理论、青少年思想教育和青

少年事业发展等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开展各种活动。

（5）、在全县经济建设中组织和带领青年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完成县委、县政府和团州委部署的

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各项任务。

（6）、协助县政府教育部门做好中、小学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维护学校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领导、

组织、实施全县“希望工程”。

（7）、承担县委、县政府、团州委交办的有关事项。

2、机构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纳入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 1个，其中：独立报送单户报表的单位 1个，一级

预算单位 1 个，行政单位 1 个，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3、人员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我委机构数为 1 个，行政编制 1 人，事业编制 6 人，年末实有人数 7 人，在职人员 7人，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开支人员在职人数 7 人，年初职工 7 人。

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总体情况

2022 年我单位预算收入 91.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91.7 万元，上年结转 0万

元。预算支出 91.7 万元。

二、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我单位预算收入 91.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91.7 万元，上年结转

0万元。一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 91.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人员经费支出 88.2 万元，一般公共

预算公共经费支出 3.5 万元。

三、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我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91.7 万元，与 2021 年 106 万元相比，减少加

14.34 万元，减少 16%。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四、部门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 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0万元，行政事业性收入安

排的项目支出 0万元。较 2021 年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下降）0%。



五、部门“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我单位 2022 年“三公”经费、培训费、会议费共 8.4 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 0万元；

2.公务接待费 0万元，较 2021 年无变化；3.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较 2021 年（下降 0万元）无变

化；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万元，较 2021 年无变化；5.培训费 0万元，较 2021 年减少 0万元，下

降 0 %；6.会议费 8.4 万元，较 2021 年无变化；

六、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及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 2022 年机关运行经费 3.5 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

预算 0.5 万元。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2021 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 91233.7 元,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0辆，价值 0万 元。

2022 年拟采购固定资产约 30000 元，主要包括：（办公设备、家具 30000 元）。

第三部分 部门绩效评价开展情况说明

一、2021 年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我部门高度重视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根据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单位成立了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

此次绩效评价工作，针对我单位工作内容和实际效果自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认真做好社会满意度调查，及时开展、汇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将整体完成材料报领导小组审核后，

按时报送县财政局。

二、2022 年绩效管理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实行绩效管理项目支出共 3.5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5 万元，占部门预算

安排总额的 100%。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县级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照现行预算管理制度，县级部门预算

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四、三公经费：是指县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

五、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 物和

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 材料

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

费以及其他费用。


